淮开安监【2015】15号

关于完成职业卫生基础建设工作的通知
各企业：

根据省、市安监局部署，自2013年起用3年时间（2013年-2015年）在全省开展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活动（以下简称基础建设活动），为确保该项工作任务按期完成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各企业安排专人开展基础建设活动回头看，对照省安监局《关于开展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活动的通知》（皖安监健【2013】42号）规定的标准进行自查，补缺补差，凡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必须达到基础建设要求。
二、各企业确保基础建设活动2015年底前完成，并于2015年12月25日前将工作总结及相关附件报开发区安监局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8月23日
